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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主动公开

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杨发改投〔2023〕24号

对区政协十五届第二次会议

第 B093 号提案的答复

蔡永杰委员：

您提出的 B093 号“关于杨浦积极推动‘光伏+’工程的建议”的提案

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光伏项目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现将提案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办理概况

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推动上海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措施，

屋顶分布式光伏是我市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。提案中针对杨浦

区发展“光伏+”专项工程，深入分析了发展优势、面临困难，并提出了

“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、理顺产权关系推广居民光伏、政策引导长期资

金介入”等建设性意见，对加快推进我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调

整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。收到提案后，我委会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

理局、区委组织部、区金融办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规划资源局共同梳

理、专题研究后形成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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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案建议答复

（一）光伏建设融入城市更新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能源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实现“双碳”发

展目标，全面推广光伏应用，我区于 2022年底发布《杨浦区碳达峰实

施方案》，指出“加大分布式光伏应用，充分利用园区、工业厂房、物

流仓储基地、公共机构、公共建筑、交通设施等建筑物屋顶、外立面

或附属空闲场地，实施一批光伏+工程”。

针对新建建筑，落实《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》《关于推进本市新

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，将可再生能源应用建设要求纳入

土地出让或划拨条件（新建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工业厂房等建筑屋顶安

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50%，其他类型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

积比例不低于 30%），并在施工图审查、竣工验收等环节严格把关，按

照“能建尽建”原则落实新建建筑光伏开发要求。针对既有建筑，结合市

政设施建设、工业遗存改造、城市更新，因地制宜推动既有建筑安装

光伏。

（二）政策激励社会资本参与

提案建议“政府出台相关补贴、退税等相关鼓励政策，引导多方

面机构介入光伏+专项工程”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。我区一直致力于强

化政策资金扶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利用。

2014年，我区发布《杨浦区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杨府办发〔2014〕94号），对包括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

在内的八大领域项目给予相应的专项资金扶持。2017年，为加快推进

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，进一步修订完善管理办法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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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《杨浦区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杨府办发〔2017〕10号），

增加了对分布式光伏等项目的资金扶持，扶持范围调增至十二大领域，

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投入力度。为进

一步推动本区光伏建设持续健康发展，参照《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

能源发展专项扶持办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2〕14号），结合区域实际，

已在研究制定本区光伏发展扶持办法，旨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

积极性，积极参与我区光伏建设。

为推动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我区出台《上

海市杨浦区关于促进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若干政策》（杨金发（2020）16

号），进一步明确了对引进金融投资机构的各项奖励和补助政策、对企

业资本市场融资贴息和贴费政策，构建了区域线上线下较完善的金融

服务体系。2021年以来，重点推进政府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（批次贷）

专项工作，不断促进企业资产证券化、知识产权质押贷、供应链金融

创新等方面工作，着力实现区域金融服务体系更加贴近产业规划和经

济高质量发展需要。结合委员提案，后续我区将针对性开展产业/行业/

企业调研工作，着力解决好金融供给侧制度性创新、资源性整合，助

力产业发展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“居民光伏”

一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。贯彻落实《杨浦区加强新时代居民

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2-2024）》，指导各街道加强

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网格党建探索，推动光伏新基建与基层党建的

进一步融合，开辟双向互动、双向赋能等渠道，注重党建与项目深度

融合，完善建设方案，优化运维设计，引导广大社区党员群众与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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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党组织党员等完善相应的制度规约，鼓励相关企业党组织更深入

地参与到基层治理中，更好地推进国家能源体制改革，提高党建工作

的精确性和实效性，确保社区最广大居民群众的长期利益。

二是加强扶持政策激励引导。2022年 11月，我市印发了新一轮《上

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》，对居民投资的光伏

项目，全额上网项目度电补贴 0.1元，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项目度电补

贴 0.05元。为加大对我区居民光伏的引导，拟在研究制定的本区光伏

发展扶持办法中，进一步明确对本区居民光伏项目的补贴。

三是广泛宣传动员凝聚共识。将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等新闻媒体

及其他多种方式，对广大群众持续开展科学普及。对户用光伏示范项

目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开展专题宣传，推广先进光伏技术和产品。依托

节能宣传周、市民低碳日等活动加大光伏宣传力度，营造全社会共同

参与、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最后，感谢您提供的宝贵建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心这项工作。

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5月 19日

承办单位地址：杨浦区惠民路 800号 邮政编码：200082
承办人姓名：朱丹 联系电话：250324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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